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石角镇2025年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办公室、各中心，各村（社区），有关单位：

《石角镇2025年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已经镇党委、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   

                     2025年4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石角镇2025年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为及时有效处置地质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确保全镇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特制订本预案。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394号令）、《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重庆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专项预案》（渝府办发〔2014〕41号）、《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重庆市綦江区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性文件，并结合我镇地质灾害实际情况编制本预案。

二、工作原则

（一）以人为本，救人为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按照抢险先救人的原则，切实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救援工作，及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排除险情、抢险救人，最大限度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二）以防为主，防救结合。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发挥现代科技和专业支撑作用，依托消防救援、专业救援、军民联动、社会自愿群体等多种力量，有效预防和科学应对地质灾害。

（三）统一领导，分工联动。

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好本镇地质灾害应对工作，加强沟通协调，社会共同参与，实现联动互通，努力构建全社会共同防灾格局。

（四）属地管理，分级响应。

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由各村（社区）首先作出应急响应。各村（社区）是处置本辖区地质灾害的主体，应根据职责范围制定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预案，落实岗位责任，明确责任人和指挥权限，根据灾情（险情）等级，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三、现状

我镇地质环境复杂，人类工程活动不断增加，加之降雨影响，地质灾害发生较为频繁。截止到2025年3月，我镇共有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12处，其中滑坡5处、危岩7处，分布于全镇10个村，共危及194户602人，威胁户籍人口数量在10人以上需要重点防治的地质灾害点共10处。
适用范围

适用于发生在本镇行政区域内，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地质灾害灾情（险情）的应对工作。
组织机构与职责

为确保地质灾害发生后，能够尽快地做到人员、物资、资金的及时到位，镇政府成立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及抢险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镇指挥部），下辖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转移安置组、后勤保障组、医疗救护组、舆情管控和维稳组，做到沉着应对、有条不紊地进行。为明确各自职责，现将各应急组成员安排如下：
（一）镇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及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 长：杨  茜

副指挥长：李定兵、当日值班领导

成    员：镇属各办公室、各中心负责人，石角派出所负责人，石角规划和自然资源所负责人

镇指挥部工作职责：负责决定启动本级应急处置预案或采取其他应急措施，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及处置指令，采取各项应急处置措施；负责指挥、协调组织社会有关抢险救援力量，动员和组织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协同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决定对地质灾害现场进行封闭、实行交通管制、强行组织避灾疏散等强制性措施，情况特别危急时决定对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或妨碍抢险救援的建（构）筑物强行拆除；负责收集、掌握地质灾害相关信息，发布地质灾害灾情、险情信息；审定拟向上报送的地质灾害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的报告；协调上级相关部门落实救灾资金。

镇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我镇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和处置日常工作。主要职责：具体负责地质灾害应急体系，组建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掌握灾情动态和现场应急处置情况；及时传达区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指挥部指令和区领导的批示和指示，通报灾情；制订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牵头组织培训和演练；负责涉及地质灾害应急抢险相关单位的通讯联络和灾情统计。
（二）综合协调组。

组  长：李定兵

副组长：黄志洪

成  员：陈智、杨艳菊、肖宇、代雪梅、杨天洁
队伍职责：负责协调地质灾害抢险救援的各项工作，确保各救援小组之间的信息畅通和行动协调；对接相关部门，确保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开展；收集、汇总地质灾害险情、灾情信息，及时向指挥部报告相关信息，为决策提供支撑力。
（三）抢险救援组。

组  长：舒均、当日值班领导

副组长：欧恒龙

成  员：张自力、杨方红、石崇刚、蒋良秋、罗玉波、涂磊、翁昌军、唐君、赵刚、张君强、赵一锟、赵先军、罗义洪、牟俊、周钦清、李林峰、代锡剑、张开鹏、突发地灾村书记
队伍职责：在地灾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评估现场情况，判断危险程度，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职能职责采取相应措施有序组织救援，同时对现场的道路、水、电、气、通讯设施进行管控，对现场交通、治安、稳定进行管控。
（四）转移安置组。
组  长：舒均

副组长：熊健

成  员：吴艾桐、瞿开彬、王跃、邓杰、杨永志
队伍职责：根据地灾专家研判划定危险区范围和转移路线，确定需转移的户数、人数后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做好临时安置及后续保障工作。
（五）后勤保障1组。
组  长：甯中利

副组长：蔡春平

成  员：伍家敏、李囡、余鹰鸽、赵宇洁、王莉、贺爽、赵秋雨、杨雯洁、魏源美、甯红艳

队伍职责：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包括救援物资的调配、运输和分发，救援工作车辆的准备，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为救援行动提供有力保障。
（六）后勤保障2组。

组  长：甯中利

副组长：明娜

成  员：吕露、蒋茗月、张梅、龚薇、肖川云、何思颖、肖宇、魏志柯、祝菁

队伍职责：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包括救援物资的调配、运输和分发，救援工作车辆的准备，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为救援行动提供有力保障。
（七）后勤保障3组。

组  长：甯中利

副组长：唐玉洁

成  员：石艳、杨天洁、杨丹、陈颖、陈巧、刘静、张璟、杨腊梅、周沿丽、王芳、邱红

队伍职责：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包括救援物资的调配、运输和分发，救援工作车辆的准备，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为救援行动提供有力保障。
（八）医疗救护组。

组  长：文豪

成  员：钟莉、向淑清

队伍职责：及时联系卫生院，准备医疗救护人员和设备，在地灾发生后迅速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确保生命安全；做好受灾区域的卫生防疫工作。
（九）舆情管控和维稳组。

组  长：李定兵

成  员：李德明、赵娟、刘硫、向俊燕、赵一锟、杨腊梅、杨秀槐

队伍职责：负责地质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的新闻宣传和舆情管控，加强舆情收集分析，开展舆情监测、研判和引导工作；做好信访回复和来访群众的接访工作，确保社会稳定。
六、预防、监测、预警

（一）预防、监测。
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和治理是我镇预防地质灾害事故的主要措施之一。我镇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都实行群测群防。

在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各村（社区）和相关办公室、中心为主导，区规资局为主管，区地环站和技术支撑单位为技术依托，各相关责任人（包括地质灾害威胁区内建构筑物所有人、管护人、资产监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发挥信息系统作用，组成应急反应队伍，建立地质灾害应急反应系统；地灾点监测人员加强现场监测和宏观巡查，及时对突发地质灾害进行监测预警，及时传送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建立地质灾害通报、会商及预测预报等制度，同时形成我镇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反馈机制；各相关办公室、中心负责本行业地质灾害排查、巡查，落实本行业地质灾害监测，并将调查成果和监测数据定期汇总交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促使我镇通过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有效监控，为有效做好我镇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基础信息。

地质灾害威胁区内建（构）筑物的所有人、管护人、使用人和建（构）筑物主管部门，应按照要求，做好地质灾害监测和预防工作。
（二）预警。
各村（社区）地质灾害监管人员必须坚守岗位，扎实做好日常监管工作。当地灾点监测人员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变形加剧情况时，应立即预警，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信号，迅速动员和组织群众向预定安全地点撤离，同时按程序上报地灾发生情况，各级、各办公室、各中心同时展开救援工作。
七、应急响应

（一）灾（险）情报告。
1. 要求。

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内容。
（1）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或发现）时间、详细地址、受灾范围（或受威胁对象）；

（2）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情况和人员救治（助）情况、直接经济损失、灾害现场基本情况；

（3）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地质灾害灾情（险情）的潜在危险程度、危害程度估计及发展趋势的初步评估；

（4）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措施及事态初步控制情况，现场先期处置指挥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5）下一步计划采取的措施（包括需请求支援的事项）。
（二）灾（险）情应急响应。
各村（社区）在接到地灾点监测人员的灾（险）情报告或本村（社区）发生的突发性地质灾害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了解灾（险）情，初步划定成灾范围、设置警戒区域、撤离险区群众，并迅速上报镇政府分管领导，由分管领导报告主要领导。主要领导召集相关科室和人员研判，决定是否启动镇级预案，然后再按程序上报区政府、区应急局和区规资局。
（三）人身伤亡应急处置。

接到人身伤亡事故信息后，镇指挥部发布应急预案启动命令。在事发后半小时内，向区政府、区应急局和区规资局电话报告，持续跟进最新进展。在事发后1小时内，由镇指挥部形成事故概况上报区政府、区应急局和区规资局，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报告、谎报或隐瞒不报。现场详情及事件后续情况及时跟踪书面续报，事件结束后要有终报。
八、保障措施
（一）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地质灾害信息采集、处理制度，确保应急处置期间的信息畅通。镇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抢险救援单位，应确定1名负责人和联系人，保持24小时的通讯畅通。
（二）抢险救援力量保障。

镇及各村（社区）建立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组，负责现场抢险救援具体工作。
（三）抢险救援装备、物资保障。

镇后勤保障组要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设施、设备和救灾物资储备。如处置化学危险品泄漏事故应准备必要的防护服，保证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的需要。
（四）抢险救援资金保障。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和抢险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制度保障。

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牵头组织各村（社区）和相关办公室、中心做好汛前排查、汛期巡查、汛后核查工作。各村（社区）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险情巡查制度和灾情速报等制度，及时准确上报灾情（险情）信息。发生重特大灾情时要随时上报。做好群测群防工作，建立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对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逐一落实监测责任人和监测人，做好灾害点的防灾预案；要及时向灾害影响区居民发放地质灾害避险明白卡，向监测责任人和监测人发放地质灾害防灾明白卡，做到有备无患。各办公室、各中心、各村（社区）要各负其责，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行业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确保地质灾害防治不留死角，监管不留真空。
（六）责任追究。

镇党委、政府将按照《国务院关于重特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治安管理处罚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相关规定，对有以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严格责任追究：
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灾情、险情信息不按有关规定上报和迟报、漏报、瞒报的；

拒不执行地质灾害现场领导小组的指令，延误应急抢险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在人员救助、物资调配、事故调查、现场秩序维护等方面不配合、不支持，影响、干扰和阻挠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的；

引发地质灾害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的相关责任人；

不按要求及时采取措施处置地质灾害的单位和个人。
九、宣传培训和演习

（一）安全宣传。

向社会公布镇突发公共事件统一报警电话，使广大群众知晓。镇相关办公室、中心要利用手机短信、广播和各种会议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常识，提高群众安全逃生自救能力。

（二）预案培训。

各有关村（社区）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制订相应的方案，储备相应的物资，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要参加应急抢险救援业务培训，熟悉实施预案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做好实施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应急演练。

镇指挥部应组织镇相关办公室、中心开展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演练。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演练，提高群众应急逃生、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四）监督检查。

镇政府会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上述各项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保障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及时总结地质灾害应急防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十、预案修订

镇政府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需要适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修订期限最长为2年。以上人员如有工作变动，由继任人员履行职责，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